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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景橙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北京中景橙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3月 4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了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经事后审核发

现，由于该公告中存在内容遗漏，本公司现予以补充更正。 

一、更正概述  

更正前： 

（一）修订条款对照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

一百九十一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

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

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

上通过。 

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

一百八十五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

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

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

上通过。 

第一百九十三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

一百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

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日内

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

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

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一百八十七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

百八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

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日内成立清

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

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

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更正后： 

（一）修订条款对照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应重视投资者

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将根据实际盈利状况

和现金流量状况，可以采取现金、送股和

转增资本等方式，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应重视投资者

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将根据实际盈利状况

和现金流量状况，可以采取现金、送股和

转增资本等方式，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嘉兴众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嘉兴成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两名公司股东，在各自股权比

例未达到 20%之前，不参与公司现金分

红；在各自股权比例达到 20%以上（包含

20%）后，再参与公司现金分红。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

一百九十一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

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

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

上通过。 

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

一百八十五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

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

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

上通过。 

第一百九十三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

一百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

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日内

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

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

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一百八十七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

百八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

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日内成立清

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

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

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其余内容不变。公

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中景橙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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